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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发《枣庄市留庄煤业有限公司
2020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矿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大力弘扬“生命至上、安全发展”思想，增强职工应急意识，提升职工安全素质，按照《关于印发《山东省2020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鲁安发〔2020〕7号）文件精神及各级监管部门工作要求，结合我矿实际，矿井制定了《枣庄市留庄煤业有限公司2020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实施方案》。现予下发，各单位要认真贯彻执行。
枣庄市留庄煤业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7日
枣庄市留庄煤业有限公司
2020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区关于安全生产的重大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着眼加强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安全生产和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排查整治工作，推动各级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安全风险隐患，扎实推进隐患整改，通过开展教育培训、隐患曝光、问题整改、经验推广、案例警示、知识普及等既有声势又有实效的宣传教育活动，促进矿井安全生产稳定发展。
二、活动主题和时间
活动主题：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活动时间：2020年6月1日至6月30日。
三、组织领导
矿井成立“安全生产月”活动领导小组：
组  长：××
副组长：××武、黄×、张×金、刘×岭、马×、××
成  员：各副总、各部室及生产、辅助工区的主要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安监部，马彪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各项工作的组织、发动、协调和考核。张兵为“安全生产月”活动联络员，具体负责活动开展情况的总结及上报工作。
四、活动内容
（一）做好安全生产月宣传发动工作。
1．各单位利用班前会、黑板报等形式加大对安全月活动的宣传力度。
2．6月1日前，安监部负责选购好安全宣传画报、警示教育科教片、宣传横幅、彩条旗等宣教用品，并做好张贴悬挂工作。
3．党群办利用矿报、广播宣传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在全矿营造浓厚的安全生产月活动氛围。
（二）结合零散工程“九问”工作法和“五描述一操作”集中实训演练推广实施，提升岗位职工按章操作意识。
按照上级统一部署，鲁南煤监分局推广了零散工程“九问”工作法和“五描述一操作”，结合矿井工作实际，矿井自5月份开始推广实施，安全生产月期间，各单位要转变思想，从学习阶段转入实际操作执行阶段，推广落实领导小组应强化推动形式，积极跟踪各单位落实进度，严格按照考核标准落实奖惩，确保工作落实到位，切实提高岗位职工操作水平。
（三）开展“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主题宣教活动。
1．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思想，大力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知识技能。
2．充分利用广播、板报、网络等现有条件，采取张贴宣传挂图、播放宣传片等形式，突出安全生产月活动“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的主题，普及煤矿安全生产知识，传播安全发展理念。
（四）开展“每日两题”及全员答卷活动。
5月29日前，培训中心确定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每日两题”内容，制定班前会知识问答提问实施办法。
6月24-26日，培训中心、安监部组织开展班前会安全知识有奖问答活动。
6月27-28日，培训中心组织开展全员答卷活动。
（五）开展煤矿事故警示教育活动。
6月中旬，安监部、党群办组织在五楼会议室观看生产安全事故警示教育影片。
开展“安全生产公开课”活动，邀请上级部门领导到场授课指导，扭转忽视安全的不良思想，端正安全管理观念，提高安全生产意识。
各区队组织典型违章人员或各类事故案例开展班组警示教育活动，以案说法，达到警示教育的目的。
（六）开展“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6月16日，安监部负责组织职能部室、培训中心、党群办等单位有关人员参加，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和“我为安全添光彩千人签名”活动。
活动采取悬挂横幅、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开展有奖问答等方式，大力宣传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煤矿安全知识和应急逃生、自救互救方法，解答职工关心的安全生产问题。
（七）开展“安康杯”知识竞赛活动。
6月20日前，安监部负责制定《安康杯知识竞赛方案》，6月下旬，组织开展安康杯知识竞赛活动。
（八）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活动。
各单位要进一步强化现场隐患排查治理，提高主体责任意识，自主开展区队、班组隐患自查自改工作。矿井各分管副总、专业部室突出系统排查与生产现场隐患治理相结合，查摆问题，指导责任单位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督促落实到位，确保隐患闭合管理。
五、有关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矿井成立“安全生产月”活动领导小组，本着重点突出、务求实效的原则开展活动，各单位要把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与日常安全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真正达到以活动推动工作的目的。
（二）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一是突出抓好 “三夏”农忙期间的安全管理，安监部严格监督落实各项专项措施。二是切实加强人员管理，重点加强各级人员的责任落实，层层传递压力，直至每一位职工。三是切实加强现场安全管理，16403采煤工作面初次放顶期间，顶板不稳定，工区要切实抓好正规循环，严把工程质量关；各掘进工作面要重点抓好运输设备设施的维护和管理，抓好过构造带、贯通等特殊时期的安全管理。
（三）强化干部带班、跟班制度。管理干部要严格按照排定班次下井，特殊情况必须出具书面替（换）班手续并经安监部主要负责人签字。未排班时下井，重点盯靠责任区。
（四）做到均衡生产，坚持正规循环。各生产区队出现延点现象一次对值班干部、现场管理干部每人罚款50元，同一班次连续两天出现延点现象对值班干部、现场管理干部每人罚款100元，出现延点现象必须及时向安监部主要负责人沟通联系协调解决，否则对单位值班干部和区队负责人每次罚款100元。
（五）加强爆炸物品管理，确保矿区安全。各单位严格执行爆炸物品运送与领退制度，爆破工必须持证上岗，爆破作业严格执行“自联自放”、“ 一炮三检”、“ 三人连锁”和报告制度，杜绝各类违章放炮现象的发生。安监部要加强对出入井人员的检查，严格爆炸物品的运输、储存和发放管理，按照爆炸物品闭合管理的要求，现场严格监督爆炸物品使用的各个环节。保卫部要加强对出入矿人员的检查，加强对重点部位、时间段的检查巡逻，依法打击偷盗行为，对地面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使用情况应加强管理，确保矿区安全稳定。
（六）做好活动总结。6月30日对安全生产月进行工作总结。安监部明确专人负责收集整理各种图像、记录等活动材料存档备查，并按要求及时上报有关总结材料及信息。
六、奖惩考核
（一）奖惩标准。
1．职能部室正职600元，副职500元，聘任的工程技术人员400元，职工300元。
2．采掘工区区长600元，其他副职500元，职工300元。
3．辅助工区区长500元，其他副职400元，职工200元。
4．后勤部室正职300元，副职200元，职工100元。
（二）考核要求。
1．6月份实现安全生产，杜绝轻伤及以上事故，全员按标准兑现奖励。
2．6月份出现“三违”2次及以上的，违章本人扣减奖励标准20%兑现奖励。
3．考核期内出现1次轻微伤事故（或侥幸事故），责任单位全员扣减奖励标准50%兑现奖励；考核期内出现2人次及以上轻微伤事故，责任单位不予奖励， 
4．发生工伤事故，工伤人员不予奖励。
5．发生轻伤及以上事故，全员不予奖励。
6．考核期内出勤满24天的，全额兑现奖励；出勤多于20天不足24天的，奖励兑现70％；多于18天不足20天的，奖励兑现40％；出勤不足18天，不予兑现奖励。
